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Code for design of masonry structures 

GB 50003－2001 

 

条文说明 

 
1 总 则
1.01～1.0.2 本规范的修编仍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特别是墙改节能政策，并结合砌体结构的特点，砌体结构类别和应用范围较原规范 (GBJ3—88) 有所扩大，增加的主要内容有；

1 组合砖墙，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结构； 
2 地震区的无筋和配筋砌体结构构件设计。 

应当指出，为确保砌块结构，特别是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结构的工程质量、整体受力性能，应采用高粘结、工作性能好和强度较高的专用砂浆及高流态、低收缩和高强度的专用灌孔混凝土。我国为此起草了《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砌筑砂浆》 (JC860—2000) 和《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灌孔混凝土》 (JC861—2000) 国家建材行业标准。 

1.0.3～1.0.4 由于本规范较大地扩充了砌体材料类别和其相应的结构体系，因而列出了尚需同时参照执行的有关标准规范，包括施工及验收规范。

 
3 材 料
3.1 材料强度等级

本条文根据建材标准 GB 13544～13545—2000 将承重粘土空心砖改为烧结多孔砖。烧结多孔砖是以粘土、页岩、煤矸石为主要原料，经焙烧而成的承重多孔砖。根据 GB/T 5101—1998 烧结普通砖标准，取消了 MU7.5 强度等级。 

对硅酸盐类砖中应用较多的蒸压灰砂砖和蒸压粉煤灰砖列出了强度等级。根据建材指标，蒸压灰砂砖、蒸压粉煤灰砖不得用于长期受热 200℃以上、受急冷急热和有酸性介质侵蚀的建筑部位， MU15 和 MU15 以上的蒸压灰砂砖可用于基础及其他建筑部位，蒸压粉煤灰砖用于基础或用于受冻融和干湿交替作用的建筑部位必须使用一等砖。 

为适应砌块建筑发展，增加了 MU20 的混凝土砌块强度等级，承重砌块取消了 MU3.5 的强度等级。 

根据《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砌筑砂浆和灌孔混凝土》 JC860/861—2000 国家建材行业标准，引入了砌块专用砂浆 (Mb) 和专用灌孔混凝土 (Cb) 。 

根据石材的应用情况，取消石材 MU15 和 MU1O 的强度等级。 

砂浆强度等级作了调整，取消了低强度等级砂浆。 

 
3.2 砌体的计算指标
根据《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可靠度调整的要求，本规范将γf由 1.5 调整为 1.6 后，砌体的强度指标比 GBJ 3—88相应降低 1.5/1.6 。施工质量控制等级 B 级相当于γf＝1.6 。关于施工质量控制等级的内容和解释参见本规范第 4.1.5 条及相应条文说明。3.2.1 本条文增加了蒸压灰砂砖、蒸压粉煤灰砖和轻骨料混凝土砌块砌体的抗压强度指标，并对单排孔且孔对孔砌筑的混凝土砌块砌体灌孔后的强度作了修订。取消了一砖厚砖空斗砌体和混凝土中型砌块砌体的计算指标。

1 本条文说明可参照 GBJ 3—88 条文说明，仅γf由 1.5 调整为 1.6 。 

2 蒸压灰砂砖砌体强度指标系根据湖南大学、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和长沙市城建科研所的蒸压灰砂砖砌体抗压强度试验资料，以及《蒸压灰砂砖砌体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CECS20 ：90 的抗压强度指标确定的。根据试验统计，蒸压灰砂砖砌体抗压强度试验值f＇和烧结普通砖砌体强度平均值公式fm的比值(f＇/fm) 为 0.99 ，变异系数为 0.205 。本次修订将蒸压灰砂砖砌体的抗压强度指标取用烧结普通砖砌体的抗压强度指标。 

蒸压粉煤灰砖砌体强度指标依据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的蒸压粉煤灰砖砌体抗压强度试验资、料，并参考有关单位的试验资料，粉煤灰砖砌体的抗压强度相当或略高于烧结普通砖砌体的抗压强度。本次修订将蒸压粉煤灰砖的抗压强度指标取用烧结普通砖砌体的抗压强度指标。本次修订未列入蒸养粉煤灰砖砌体。

应该指出，蒸压灰砂砖砌体和蒸压粉煤灰砖砌体的抗压强度指标系采用同类砖为砂浆强度试块底模时的抗压强度指标。当采用粘土砖底模时砂浆强度会提高，相应的砌体强度达不到规范的强度指标，砌体抗压强度约降低 10％左右。 

3 随着砌块建筑的发展，本次修订，补充收集了近年来混凝土砌块砌体抗压强度试验数据，比 GBJ 3—88 有较大的增加，共 116 组 818 个试件，遍及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八省。本次修订，按以上试验数据采用 GBJ 3—88 强度平均值公式拟合，当材料强度f1≥20MPa ，f1≥15MPa时，以及当砂浆强度高于砌块强度时， GBJ 3—88 强度平均值公式的计算值偏高，应用 GBJ 3—88 强度平均值公式在该范围不安全，表明在该范围 GBJ 3—88 强度平均值公式不能应用。当删除了这些试验数据后按 94 组统计，抗压强度试验值广和抗压强度平均值公式的计算值fm的比值为1.121 ，变异系数为 0.225 。为适应砌块建筑的发展，本次修订增加了 MU20 强度等级。根据现有高强砌块砌体的试验资料，在该范围其砌体抗压强度试验值仍较强度平均值公式的计算值偏低。本次修订采用降低砂浆强度对 GBJ 3—88 抗压强度平均值公式进行修正，修正后的砌体抗压强度平均值公式为： 


对 MU20 的砌体适当降低了强度值。 

本次修订增加了单排孔且孔对孔砌筑轻骨料混凝土砌块砌体的抗压强度设计值。修正后的抗压强度平均值公式的适用范围为：块体强度等级≤MU20 、且≥砂浆强度等级。本次修订收集了15 组 195 个水泥煤渣混凝土砌块砌体的抗压强度试验值，主要是四川、福建和安徽三省的试验数据。试验值厂，和平均值公式计算值的比值为 1.229 ，变异系数为 0.267，f＇／fm比值较混凝土砌块砌体的高，但变异系数较大。根据可靠度分析，该类轻骨料混凝土砌块砌体的抗压强度指标可取用混凝土砌块砌体的抗压强度指标，其他轻骨料单排孔且孔对孔砌筑的砌块砌体强度指标应根据试验确定。 

4 对单排孔且对孔砌筑的混凝土砌块灌孔砌体，建立了较为合理的抗压强度计算方法。 GBJ 3—88 灌孔砌体抗压强度提高系数ф1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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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式规定了最低灌孔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15 ，且计算方便。本次修订收集了广西、贵州、河南、四川、广东共 20 组 82 个试件的试验数据和近期湖南大学 4 组 18 个试件以及哈尔滨建筑大学 4 组 24 个试件的试验数据，试验数据反映 GBJ 3—88 的ф1值偏低，且未考虑不同灌孔混凝土强度对ф1的影响，根据湖南大学等单位的研究成果，本次修订经研究采用下式计算：

[image: image2]
同时为了保证灌孔混凝土在砌块孔洞内的密实，灌孔混凝土应采用高流动性、低收缩的细石混凝土。由于试验采用的块体强度、灌孔混凝土强度，一般在 MU10～MU20、C10～C30 范围，同时少量试验表明高强度灌孔混凝土砌体达不到公式 (2) 的fgm，经对试验数据综合分析，本次修订对灌实砌体强度提高系数作了限制fg/f≤2 。同时根据试验试件的灌孔率(ρ)均大于33％，因此对公式灌孔率适用范围作了规定。灌孔混凝土强度等级规定不应低于 Cb20 。灌孔混凝土性能应符合《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灌孔混凝土》JC861—2000 的规定。

5 多排孔轻骨料混凝土砌块在我国寒冷地区应用较多，特别是我国吉林和黑龙江地区已开始推广应用，这类砌块材料目前有火山渣混凝土、浮石混凝土和陶粒混凝土，多排孔砌块主要考虑节能要求，排数有二排、三排和四排，孔洞率较小，砌块规格各地不一致，块体强度等级较低，一般不超过 MU10 ，为了多排孔轻骨料混凝土砌块建筑的推广应用，《混凝土砌块建筑技术规程》 JGJ/T14—95 列入了轻骨料混凝土砌块建筑的设计和施工规定。本次修订应用了 JGJ/T14—95 收集的砌体强度试验数据。 

本次修订应用的试验资料为吉林、黑龙江两省火山渣、浮石、陶粒混凝土砌块砌体强度试验数据 48 组 243 个试件，其中多排孔单砌砌体试件共 17 组 109 个试件，多排孔组砌砌体 21 组70 个试件，单排孔砌体 10 组 64 个试件。多排孔单砌砌体强度试验值f＇和公式平均值fm比值为 1.615 ，变异系数为 0.104 。多排孔组砌砌体强度试验值f＇和公式平均值fm比值为 1.003 ，变异系数为 0.202 。从统计参数分析，多排孔单砌强度较高，组砌后明显降低，考虑多排孔砌块砌体强度和单排孔砌块砌体强度有差别，同时偏于安全考虑，本次修订对孔洞率不大于 35％的双排孔或多排孔轻骨料混凝土砌块砌体的抗压强度设计值，按单排孔混凝土砌块砌体强度设计值乘以 1.1 采用。对组砌的砌体的抗压强度设计值乘以 0.8 采用。 

6～7 除毛料石砌体和毛石砌体的抗压强度设计值比 GBJ 3—88 作了适当降低外，条文未作修改。 

8 关于施工控制等级的内容和解释参见本规范第 4.1.5 条及相应条文说明。 

3.2.2 本条文增加了蒸压灰砂砖、蒸压粉煤灰砖以及孔洞率不大于 35％的双排孔或多排孔轻集料混凝土砌块砌体的抗剪强度。 

蒸压灰砂砖砌体抗剪强度系根据湖南大学、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和长沙市城建科研所的通缝抗剪强度试验资料，以及《蒸压灰砂砖砌体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 CECS 20:90 的抗剪强度指标确定的。灰砂砖砌体的抗剪强度各地区的试验数据有差异，主要原因是各地区生产的灰砂砖所用砂的细度和生产工艺不同，以及采用的试验方法和砂浆试块采用的底模砖不同引起。本次修订以双剪试验方法和以灰砂砖作砂浆试块底模的试验数据为依据，并考虑了灰砂砖砌体通缝抗剪强度的变异。根据试验资料，蒸压灰砂砖砌体的抗剪强度设计值较烧结普通砖砌体的抗剪强度有较大的降低。本次修订蒸压灰砂砖砌体的抗剪强度取砖砌体抗剪强度的 0.70 倍。 

蒸压粉煤灰砖砌体抗剪强度取值依据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其抗剪强度较烧结普通砖砌体的抗剪强度有较大降低，本次修订，蒸压粉煤灰砖砌体抗剪强度设计值取烧结普通砖砌体抗剪强度的 0.70 倍。 

轻骨料混凝土砌块砌体的抗剪强度指标系根据黑龙江、吉林等地区抗剪强度试验资料。共收集 16 组 89 个试验数据，试验值f＇和混凝土砌块抗剪强度平均值fv,m 的比值为 1.41 。本次修订对于孔洞率小于或等于 35％的双排孔或多排孔砌块砌体的抗剪强度按混凝土砌块砌体抗剪强度乘以 1.1 采用。 

单排孔且孔对孔砌筑混凝土砌块灌孔砌体的通缝抗剪强度是本次修订中增加的内容，主要依据湖南大学 36 个试件和辽宁建科院 66 个试件的试验资料，试件采用了不同的灌孔率、砂浆强度和砌块强度，通过分析，灌孔后通缝抗剪强度和灌孔率、灌孔砌体的抗压强度有关，回归分析的抗剪强度平均值公式为： 

[image: image3]
试验值f＇v,m和公式值fvg,m的比值为 1.061 ，变异系数为0.235 。 

灌孔后的抗剪强度设计值公式为：[image: image4]，取[image: image5]。

3.2.3 本条修订对跨度不小于 7.5m 的梁下混凝土砌块、蒸压灰砂砖、蒸压 粉煤灰砖砌体强度乘γa修正，γa为 0.9 。对于多孔砖砌体，考虑达到极限状态后，破坏现象严重，且残余承载力小于烧结普通 砖砌体，也作了同样的规定。本条对用水泥砂浆砌筑的砌体的γa，根据试验由 0.85、0.75 调整为 0.9 和 0.8 。另外，对配筋砌 体强度调整系数γa也作了明确规定。对施工质量控制等级为 C 级时，γa取 0.89，0.89 为 B 级和 C 级γf 的比值。

3.2.4 本 条增加了配筋砌体不得用掺盐砂浆施工的规定。 

3.2.5 本 条对单排孔对孔砌筑的混凝土砌块灌孔砌体弹性模量作了补充，采 用以灌孔砌体强度值，按式 3.2.5-1 计算灌孔砌体的弹性模量。 

对于灌孔砌体弹性模量，广西建筑科学研究院、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和湖南大学进行了试验研究，灌孔砌体的应力-应变关系符合对数规律，湖南大学等单位的研究表明，由于芯柱混凝土参与工作，砂浆强度等级不同时，水平灰缝砂浆的变形对该砌体变形的影响不明显，故均取E＝1700fg。本次修订的灌孔砌体弹性模量取值与试验值相比偏低。 

本条增加了砌体的收缩率，因国内砌体收缩试验数据少。本次修订主要参考了块体的收缩、国内已有的试验数据，并参考了 ISO/TC 179/SCI 的规定，经分析确定的。砌体的收缩与块体的上墙含水率、砌体的施工方法等有密切关系。如当地有可靠的砌体收缩率的试验数据，亦可采用当地试验数据。

 

 

 
4 基本设计规定
4.1.1～4.1.5 根据《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结构设计仍采用概率极限状态设计原则和分项系数表达的计算方法。本次修订，根据我国国情适当提高了建筑结构的可靠度水准；明确了结构和结构构件的设计使用年限的含意、确定和选择；并根据建设部关于适当提高结构安全度的指示，在第 4.1.5 条作了几个重要改变： 

1 砌体结构材料性能分项系数γf从原来的 1.5 提高到 1.6 ； 
2 针对以自重为主的结构构件，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增加了 1.35 的组合，以改进自重为主构件可靠度偏低的情况； 
3 引入了“施工质量控制等级”的概念。 

我国长期以来，设计规范的安全度未和施工技术、施工管理水平等挂钩。而实际上它们对结构的安全度影响很大，因此，为保证规范规定的安全度，有必要考虑这种影响。发达国家在设计规范中明确地提出了这方面的规定，如欧共体规范、国际标准。我国在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首先在《砌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03—98) 中规定了砌体施工质量控制等级。它根据施工现场的质保体系、砂浆和混凝土的强度、砌筑工人技术等级方面的综合水平划为 A、B、C 三个等级。但因当时砌体规范尚未修订，它无从与现行规范相对应，故其规定的 A、B、C 三个等级，只能与建筑物的重要性程度相对应，这容易引起误解。而实际的内涵是在不同的施工控制水平下，砌体结构的安全度不应该降低，它反映了施工技术、管理水平和材料消耗水平的关系。因此，新修订的《砌体规范》引入了施工质量控制等级的概念，考虑到一些具体情况，砌体规范只规定了 B 级和 C 级施工控制等级。当采用 C 级时，砌体强度设计值应乘第 3.2.3 条的γa，γa＝0.89 ；当采用 A 级施工控制等级时，可将表中砌体强度设计值提高 5％。施工控制等级的选择主要根据设计和建设单位商定，并在工程设计图中明确设计采用的施工控制等级。 

在本规范报批期间，《砌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03—98 已完成其修编稿，并更名为《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3 ，预计于 2001 年批准。该规范中的施工质量控制等级则与《砌体规范》中的施工质量控制等级完全具有对应的关系。因此《砌体规范》中的 A、B、C 三个施工质量控制等级应按《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3 中对应的等级要求进行施工质量控制。 

但是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施工质量水平，对一般多层房屋宜按B 级控制，对配筋砌体剪力墙高层建筑，设计时宜选用 B 级的砌体强度指标，而在施工时宜采用 A 级的施工质量控制等级。这样做是有意提高这种结构体系的安全储备。 

4.1.6 在验算整体稳定性时，永久荷载效应与可变荷载效应符号相反。而前者对结构起有利作用。因此，若永久荷载分项系数仍取同号效应时相同的值，则将影响构件的可靠度。为了保证砌体结构和结构构件具有必要的可靠度，故当永久荷载对整体稳定有利时，取γG＝0.8 。

 

 

 
4.2 房屋的静力计算规定
本节除下列条文作了相应的修改外，其余条文均同原规范的相应部分，不再赘述。 

1 4.2.5 第 3 款将梁端支承力的位置由原规范的两种情况，即屋面梁和楼盖梁简化为一种。计算表明，因屋盖梁下砌体承受的荷载一般较楼盖梁小，承载力裕度较大，当采用楼盖梁的支承长度后，对其承载力影响很小。这样做以简化设计计算。

2 4.2.5 新增第 4 款，即对于梁跨度大于 9m 的墙承重的多层房屋，应考虑梁端约束弯矩影响的计算。 

试验表明上部荷载对梁端的约束随局压应力的增大呈下降趋势，在砌体局压临破坏时约束基本消失。但在使用阶段对于跨度比较大的梁，其约束弯矩对墙体受力影响应予考虑。根据三维有限元分析， a／h＝0.75，l＝5.4m ，上部荷载σ0/fm＝0.1、0.2、0.3、0.4 时，梁端约束弯矩与按框架分析的梁端弯矩的比值分别为 0.28、0.377、0.449、0.511。为了设计方便，将其替换为梁端约束弯矩与梁固端弯矩的比值 K ，分别为 8.3％、 12.2％、16.6％、 21.4％。为此拟合成公式 (4.2.5) 予以反映。

本方法也适用于上下墙厚不同的情况。 

3 取消了原规范第 3.2.8 条上刚下柔多层房屋的静力计算方案及原附录的计算方法。这是考虑到这种结构存在着显著的刚度突变，在构造处理不当或偶发事件中存在着整体失效的可能性。况且通过适当的结构布置，如增加横墙，可成为符合刚性方案的结构，既经济又安全的砌体结构静力方案。 

4 4.2.6 根据表 4.2.6 所列条件 (墙厚 240mm) 验算表明，由风荷载引起的应力仅占竖向荷载的 5％以下，可不考虑风荷载影响。并补充了墙厚为 190mm 时的砌块房屋的外墙的情况，如表 4.2.6 的注。

 
5 无筋砌体构件
5.1 受压构件

5.1.1、5.1.5 无筋砌体受压构件承载力的计算，在保留原规范公式具有的一系列特点的基础上作了如下修改： 

1 原规范规定轴向力的偏心距按荷载标准值计算，与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的规定不符，使用上也不方便。新规范规定在承载力计算时，轴向力的偏心距按荷载设计值计算。在常遇荷载情况下，直接采用其设计值代替标准值计算偏心距，由此引起承载力的降低不超过 6％； 

2 原规范承载力影响系数φ的公式，是基于e/h＞0.3 时计算值与试验结果的符合程度较差而引入修正系数[image: image6]。新规范要求 e ≤ 0.6y，因而在承载力影响系数甲的公式中删去了上述修正系数，不仅符合试验结果，且使甲的计算得到简化。综合上述 1 和 2 的影响，新规范受压构件承载力与原规范的承载力基本接近，略有下调3 增加了双向偏心受压构件承载力的计算方法。计算公式按附加偏心距分析方法建立，与单向偏心受压构件承载力的计算公式相衔接，并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湖南大学 48 根短柱和 30 根长柱的双向偏心受压试验表明，试验值与本方法计算值的平均比值，对于短柱为 1.236 ，长柱为 1.329 ，其变异系数分别为 0.103 和 0.163 。而试验值与前苏联规范计算值的平均比值，对于短柱为 1.439 ，对于长柱为 1.478 ，其变异系数分别为 0.163 和 0.225 。此外，试验表明，当eb＞0.3b 和eh＞0.3h 时，随着荷载的增加，砌体内水平裂缝和竖向裂缝几乎同时产生，甚至水平裂缝较竖向裂缝出现早，因而设计双向偏心受压构件时，对偏心距的限值较单向偏心受压时偏心距的限值规定得小些是必要的。分析还表明，当一个方向的偏心率(如eb／b)不大于另一个方向的偏心率(如eh／h) 的5％时，可简化按另一方向的单向偏心受压(如eh／h) 计算，其承载力的误差小于5％。

5.1.2～5.1.4 同原规范的相应条文，未作修改。

 
5.2 局部受压
本节除下列条文作了部分修改或补充外，其余条文均同原规范的相应部分，不再赘述。 

5.2.4 关于梁端有效支承长度a0的计算公式，原规范提供了[image: image7]，和简化公式[image: image8]，如果前式中tgθ取1/78 ，则也成了近似公式，而且tgθ取为定值后反而与试验结果有较大误差。考虑到两个公式计算结果不一样，容易在工程应用上引起争端，为此规范明确只列后一个公式。这在常用跨度梁情况下和精确公式误差约在 15％左右，不致影响局部受压安全度。 

5.2.5 补充了刚性垫块上表面梁端有效支承长度的计算公式。原规范修订时因未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没有明确规定，一般均以梁与砌体接触时的a0值代替，这与实际情况显然是有差别的。试验和有限元分析表明，垫块上表面a0较小，这对于垫块下局压承载力计算影响不是很大(有垫块时局压应力大为减小)，但可能对其下的墙体受力不利，增大了荷载偏心距，因此有必要补充垫块上表面梁端有效支承长度a0计算方法。根据试验结果，考虑与现浇垫块局部承载力相协调，并经分析简化也采用公式 (5.2.4-5) 的形式，只是系数另外作了具体规定。 

对于采用与梁端现浇成整体的刚性垫块与预制刚性垫块下局压有些区别，但为简化计算，也可按后者计算。 

5.2.6 柔性垫梁局压计算，原规范只考虑局压荷载对垫梁是均匀的中心作用的情况，如果梁搁置在圈梁上则存在出平面不均匀的局部受压情况，而且这是大多数的受力状态。经过计算分析补充了柔性垫梁不均匀局压情况，给出δ2＝0.8 的修正系数。

此时a0可近似按刚性垫块情况计算。 

5.3、5.4 同原规范条文

 
5.5 受剪构件
5.5.1 根据试验和分析，砌体沿通缝受剪构件承载力可采用复合受力影响系数的剪摩理论公式进行计算。 

1 公式 (5.5.1-1)～(5.5.1-3) 适用于烧结的普通砖、多孔砖、蒸压的灰砂砖和粉煤灰砖以及混凝土砌块等多种砌体构件水平抗剪计算。该式系由重庆建筑大学在试验研究基础上对包括各类砌体的国内 19 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此外，因砌体竖缝抗剪强度很低，可将阶梯形截面近似按其水平投影的水平截面来计算。 

2 公式 (5.5.1) 的模式系基于剪压复合受力相关性的两次静力试验，包括 M2.5、M5.0、M7.5 和 M10等四种砂浆与 MU10页岩砖共231个数据统计回归而得。此相关性亦为动力试验所证实。研究结果表明：砌体抗剪强度并非如摩尔和库仑两种理论随σ0/fm的增大而持续增大，而是在σ0/fm ＝0～0.6 区间增长逐步减慢；而当σ0/fm＞0.6 后，抗剪强度迅速下降，以致 σ0/fm＝1.0 时为零。整个过程包括了剪摩、剪压和斜压等三个破坏阶段与破坏形态。当按剪摩公式形式表达时，其摩擦系数μ非定值而为斜直线方程，并适用于σ0/fm＝0～0.8 的近似范围。 

3 根据国内 19 份不同试验共 120 个数据的统计分析，实测抗剪承载力与按有关公式计算值之比值的平均值为 0.960 ，标准差为 0.220 ，具有 95％保证率的统计值为 0.598(≈0.6) 。又取γ1＝1.6 而得出 (5.5.1)公式系列。 

4 式中修正系数a系通过对常用的砖砌体和混凝土空心砌块砌体，当用于四种不同开间及楼 (屋) 盖结构方案时可能导致的最不利承重墙，采用 (5.5.1) 公式与原砌体结构设计规范和抗震设计规范公式抗剪强度之比较分析而得出的，并根据 γG＝1.2 和 1.35 两种荷载组合以及不同砌体类别而取用不同的a值。引入a系数意在考虑试验与工程实验的差异，统计数据有限以及与现行两本规范衔接过渡，从而保持大致相当的可靠度水准。 

5 简化公式中σ0定义为永久荷载设计值引起的水平截面压应力。根据不同的荷载组合而有与γG＝1.2 和 1.35 相应的 (5.5.1-2) 及 (5.5.1-3) 等不同μ值计算公式。同时尚列出关于σμ值的计算表格 (表 5.5.1) ，以备查用。 

6 公式与表格的适用范围为σ0/f＝0～0.8 ，较试验结果之σ0／fm(＝0～0.8) 、甚至σ0／fk更偏于安全(后两者σ0实为σ0k，且fm及fk均大于f)

 

 

 
6 构造要求
6.1 墙、柱的允许高厚比

6.1.1 本条取消了原规范注①，因该项计算高度在表 5.1.3 中已有规定。其余同原规范条文。 

6.1.2 墙中设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时可提高墙体使用阶段的稳定性和刚度，本次修编提出了设构造柱墙在使用阶段的允许高厚比提高系数μc，μc的计算公式是在对设构造柱的各种砖墙、砌块墙和石砌墙的整体稳定性和刚度进行分析后提出的偏下限公式。 

为与组合砖墙承载力计算相协调，规定bc/ι＞0.25(即ι/bc＜4) 时取ι/bc＝4 ；当bc/ι＜0.05(即ι/bc＞20) 时，取bc/ι＝0 。表明构造柱间距过大，对提高墙体稳定性和刚度作用已很小。 

由于在施工过程中大多是先砌筑墙体后浇注构造柱，应注意采取措施保证设构造柱墙在施工阶段的稳定性。 

6.1.3 本条注 2 系新增加的内容，用厚度小于 90mm 的砖或块材砌筑的隔墙，当双面用较高强度的砂浆粉刷时，工程实践表明，其稳定性满足使用要求。 

6.1.4 同原规范相应条文。

 
6.2 一般构造要求
6.2.1、6.2.2 从房屋的耐久性出发，对其中一些材料的最低强度等级较原规范进一步提高了要求。如第 6.2.1 条将砌块由MU5 提高到 MU7.5 ，石材由 MU20 提高到 MU30 ，砂浆由M2.5 提高到 M5 。对安全等级为一级或设计使用年限大于 50 年的房屋，根据其对材料的耐久性要求更高作出的规定。 

6.2.3、6.2.4   同原规范相应条文。 

6.2.5 补充了梁下砌体墙厚为 180mm 时的梁的跨度，其余同原规范相应条文。 

6.2.6 根据各地工程实践经验 (特别是砌块房屋的实践经验) ，对预制钢筋混凝土板支承在墙上，与支承在钢筋混凝土圈梁上的最小长度加以区别对待。利用板端预留钢筋和在板缝内浇灌混凝土形成的支座整体性更好，因而其支承长度可以适当减少，许多地方的标通图采用了这种构造。 

6.2.7 同原规范相应条文关于梁下不同材料支承墙体时的规定。 

6.2.8、6.2.9 对原规范相应条文作了局部修改。如第 6.2.9 条中强调了屋面构件与山墙的拉结。 

6.2.10 本规范取消了中型砌块，其余均同原规范相应条文。

6.2.11 本条根据工程实践将砌块墙与后砌隔墙交接处的拉结钢筋片的构造具体化，并加密了该网片沿墙高设置的间距(400mm) 。 

6.2.12 为增强混凝土砌块房屋的整体性和抗裂能力和工程实践经验提出了本规定。为保证灌实质量，要求其坍落度为 160～200mm 的专用灌孔混凝土 (Cb) 。 

6.2.13 除将挑梁下支承砌块墙体灌实混凝土的高度由原规范的 400mm 改为 600mm 外，其余同原规范相应条文。 

6.2.14 在砌体中留槽及埋设管道对砌体的承载力影响较大，故本条规定了有关要求。 

6.2.15、6.2.16 为适应我国建筑节能要求，作为高效节能墙体的多叶墙，即夹芯墙的设计亟待完善。我国的一些科研单位，如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建筑大学等先后作了一定数量的夹芯墙静力和伪静力试验 (包括钢筋拉结和丁砖拉结的两种构造方案) ，并提出了相应的构造措施和计算方法。试验表明，在竖向荷载作用下，连接件能协调内、外叶墙的变形，为内叶墙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作用，提高了内叶墙的承载力和增加了叶墙的稳定性。在往复荷载作用下，钢筋拉结件能在大变形情况下防止外叶墙失稳破坏，使内外叶墙变形协调，共同工作。因此钢筋拉结件对防止已开裂墙体在地震作用下不致脱落倒塌有重要作用。另外两种连接方案对比试验表明，采用钢筋拉结件的夹芯墙片，不仅破坏较轻，并且其变形能力和承载能力的发挥也较好。 

夹心墙中的钢筋拉结件的防腐处理，是确保夹心墙耐久性的重要措施，国外一般采用重镀锌或不锈钢拉结件，我国一般采用防锈涂料，也有用镀锌的。从更耐久角度应用不锈钢最保险。因此对安全等级为一级或设计使用年限大于 50 年的房屋，提出了6.2.16条的注。

这两条是根据我国的试验并参照国外规范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6.3 防止或减轻墙体开裂的主要措施
6.3.1 为防止或减轻砌体房屋因长度过大由于温差和砌体干缩引起墙体竖向整体裂缝，规定了伸缩缝的最大间距。本次修编时考虑了石砌体、灰砂砖、混凝土砌块和烧结砖等砌体材料性能的差异，根据国内外有关资料和工程实践经验对上述砌体伸缩缝的最大间距予以折减。此外，由于砌体房屋墙体裂缝成因的复杂性，根据目前的技术经济水平，尚不能完全防止和杜绝由于钢筋混凝土屋盖的温度变形和砌体干缩变形引起的墙体局部裂缝。合理地选择和应用本节提出的这些措施，可以做到使砌体房屋墙体的裂缝的产生和发展达到可接受的程度。 

6.3.2、6.3.3 为了防止或减轻由于钢筋混凝土屋盖的温度变化和砌体干缩变形以及其他原因引起的墙体裂缝，本次修编将国内外比较成熟的一些措施列出，使用者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用。 

防止或减轻墙体裂缝的措施尚在不断总结和深化，故不限于所列方法。当有实践经验时，也可采用其他措施。 

6.3.4 墙体转角处和纵横墙交接处既能增强结构的空间刚度，又成为墙体变形的约束部位，增加一定的拉结钢筋或网片，对防止墙体温度或干缩变形引起的墙体开裂和整体性有一定作用。本条是根据工程实践提出的。 

6.3.5 本条主要是考虑到蒸压灰砂砖、混凝土砌块和其他非烧结砖砌体的干缩变形较大，当实体墙长超过 5m 时，往往在墙体中部出现两端小、中间大的竖向收缩裂缝，为防止或减轻这类裂缝的出现，而提出的一条措施。 

6.3.6 本条是根据混凝土砌块房屋在这些部位易出现裂缝，参照一些工程设计经验和标通图，提出的有关措施。 

6.3.7 关于控制缝的概念主要引自欧、美规范和工程实践。它主要针对高收缩率砌体材料，如非烧结砖和混凝土砌块，其干缩率为 0.2～0.4mm/m ，是烧结砖的 2～3 倍。因此按对待烧结砖砌体结构的温度区段和抗裂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本规范 6.3 节的不少条的措施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但还是不够的。按照欧美规范，如英国规范规定，对粘土砖砌体的控制间距为 10～15m ，对混凝土砌块和硅酸盐砖（本规范指的是蒸压灰砂砖、粉煤灰砖等）砌体一般不应大于 6m ；美国混凝土协会 (ACI) 规定，无筋砌体的最大控制缝间距为 12～18m ，配筋砌体的控制缝间距不超过 30m 。这远远超过我国砌体规范温度区段的间距。这也是按本规范的温度区段和有关抗裂构造措施不能消除在砌体房屋中裂缝的一个重要原因。控制缝的引入是个新概念，有个认识过程，它是根据砌体材料的干缩特性，把较长的砌体房屋的墙体划分成若干个较小的区段，使砌体因温度、干缩变形引起的应力或裂缝很小，而达到可以控制的地步，故称控制缝 (controljoint) 。控制缝为单墙设缝，不同我国普遍采用的双墙温度缝。该缝沿墙长方向能自己伸缩，而在墙体出平面则能承受一定的水平力。因此该缝材料还对防水密封有一定要求。关于在房屋纵墙亡，按本条规定设缝的理论分析是这样的；房屋墙体刚度变化、高度变化均会引起变形突变，正是裂缝的多发处，而在这些位置设置控制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随之提出的问题是，留控制缝后对砌体房屋的整体刚度有何影响，特别是对房屋的抗震影响如何，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为此本规范的参编单位之一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对一般七层砌体住宅，在顶层按 10m 左右在纵墙的门或窗洞部位设置控制缝进行了抗震分析，其结论是：控制缝引起的墙体刚度降低很小，至少在低烈度区，如≤7 度情况下，是安全可靠的。控制缝在我国因系新作法，在实施上需结合工程情况设置控制缝和适合的嵌缝材料。这方面的材料可参见《现代砌体结构—全国砌体结构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 ISBN 7-112-04487-1 。 

6.3.8 蒸压灰砂砖、混凝土砌块和其他非烧结砖砌筑时采用传统的砌筑粘土砖的混合砂浆，从实践经验看是不适当的。国外均有适合各种材料自身特性的砂浆。我国已编制了《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砌筑砂浆》标准。粘结性能好的砂浆不但能提高块材与砂浆之间的粘结强度，改善砌体的力学特性，而且还能减少墙体的裂缝。

 

 

 
7 圈梁、过梁、墙梁、及挑梁
7.1 圈 梁

7.1.1～7.1.5 根据近年来工程反馈信息和住房商品化对房屋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加强了多层砌体房屋圈梁的设置和构造。这有助于提高砌体房屋的整体性、抗震和抗倒塌能力。考虑到钢筋砖圈梁在工程中应用很少，本节取消有关规定。 

7.1.6 由于预制混凝土楼、屋盖普遍存在裂缝，许多地区采用了现浇混凝土楼板，为此增加本条的规定。

 
7.2 过 梁
7.2.1 本条及相关条文仍保留钢筋砖过梁和砖砌平拱的规定。但对工程应用范围作了更严格的限制。 

7.2.3 砌有一定高度墙体的钢筋混凝土过梁按受弯构件计算严格说是不合理的。试验表明过梁也是偏拉构件。过梁与墙梁并无明确分界定义，主要差别在于过梁支承于平行的墙体上，且支承长度较长；一般跨度较小，承受的梁板荷载较小。当过梁跨度较大或承受较大梁板荷载时，应按墙梁设计。

 
7.3 墙 梁
7.3.1 考虑墙体与托梁组合作用的墙梁设计方法是原规范根据我国工程实践需要和科研成果增加的内容，但主要包括简支墙梁，并对单跨框支墙梁设计作了简单规定。本规范根据近年来科研成果和工程经验，将墙梁设计方法进一步应用于连续墙梁和框支墙梁。到目前为止，各有关单位已进行 258 个 (无洞 159 个、有洞 99 个) 简支墙梁、 21 个连续墙梁和 28 个框支墙梁试件的试验研究和近 2000 个构件的有限元分析及两栋设置墙梁的多层房屋的实测。考虑墙梁组合作用可使墙梁设计更加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7.3.2 本条规定墙梁设计应满足的条件。关于墙体总高度、墙梁跨度的规定，主要根据工程经验。[image: image9]的规定是为了避免墙体发生斜拉破坏。托梁是墙梁的关键构件，限制[image: image10]不致过小不仅从承载力方面考虑，而且较大的托梁刚度对改善墙体抗剪性能和托梁支座上部砌体局部受压性能也是有利的，对承重墙梁改为[image: image11]。但随着[image: image12]的增大，竖向荷载向跨中分布，而不是向支座集聚，不利于组合作用充分发挥，因此，不应采用过大的[image: image13]。洞宽和洞高限制是为了保证墙体整体性并根据试验情况作出的。偏开洞口对墙梁组合作用发挥是极不利的，洞口外墙肢过小，极易剪坏或被推出破坏，限制洞距ai及采取相应构造措施非常重要。对边支座改为ai≥0.15 ι0i；增加中支座ai≥0.07 ι0i的规定。此外，国内、外均进行过混凝土砌块砌体和轻质混凝土砌块砌体墙梁试验，表明其受力性能与砖砌体墙梁相似。故采用混凝土砌块砌体墙梁可参照使用。而大开间墙梁模型拟动力试验和深梁试验表明，对称开两个洞的墙梁和偏开一个洞的墙梁受力性能类似。对多层房屋的纵向连续墙梁每跨对称开两个窗洞时也可参照使用。 

7.3.3 本条给出与第 7.3.1 条相应的计算简图。计算跨度取值系根据墙梁为组合深梁，其支座应力分布比较均匀而确定的。墙体计算高度仅取一层层高是偏于安全的，分析表明，当hw＞ι0时，主要是hw＝ι0范围内的墙体参与组合作用。H0取值基于轴拉力作用于托梁中心，hf限值系根据试验和弹性分析并偏于安全确定的。 

7.3.4 本条分别给出使用阶段和施工阶段的计算荷载取值。承重墙梁在托梁顶面荷载作用下不考虑组合作用，仅在墙梁顶面荷载作用下考虑组合作用。有限元分析及 2 个两层带翼墙的墙梁试验表明，当[image: image14]时，在墙梁顶面已有 30％～50％上部楼面荷载传至翼墙。墙梁支座处的落地混凝土构造柱同样可以分担 35％～65％的楼面荷载。但本条不再考虑上部楼面荷载的折减，仅在墙体受剪和局压计算中考虑翼墙的有利作用，以提高墙梁的可靠度，并简化计算， 1～3 跨 7 层框支墙梁的有限元分析表明，墙梁顶面以上各层集中力可按作用的跨度近似化为均布荷载(一般不超过该层该跨荷载的 30％)，再按本节方法计算墙梁承载力是安全可靠的。 

7.3.5 试验表明，墙梁在顶面荷载作用下主要发生三种破坏形态，即：由于跨中或洞口边缘处纵向钢筋屈服，以及由于支座上部纵向钢筋屈服而产生的正截面破坏；墙体或托梁斜截面剪切破坏以及托梁支座上部砌体局部受压破坏。为保证墙梁安全可靠地工作，必须进行本条规定的各项承载力计算。计算分析表明，自承重墙梁可满足墙体受剪承载力和砌体局部受压承载力的要求，无需验算。 

7.3.6 试验和有限元分析表明，在墙梁顶面荷载作用下，无洞口简支墙梁正截面破坏发生在跨中截面，托梁处于小偏心受拉状态；有洞口简支墙梁正截面破坏发生在洞口内边缘截面，托梁处于大偏心受拉状态。原规范基于试验结果给出考虑墙梁组合作用，托梁按混凝土偏心受拉构件计算的设计方法及相应公式。其中，内力臂系数γ基于 56 个无洞口墙梁试验，采用与混凝土深梁类似的形式，γ＝0.1(4.5＋ι0/H0) ，计算值与试验值比值的平均值μ＝0.885 ，变异系数δ＝0.176 ，具有一定的安全储备。但原规范方法过于繁琐。本规范在无洞口和有洞口简支墙梁有限元分析的基础上，直接给出托梁弯矩和轴力计算公式。既保持考虑墙梁组合作用，托梁按混凝土偏心受拉构件设计的合理模式，又简化了计算，并提高了可靠度。托梁弯矩系数αM计算值与有限元值之比：对无洞口墙梁μ＝1.644 ，δ＝0.101 ；对有洞口墙梁μ＝2.705 ，δ＝0.381 ；与原规范值之比，对无洞口墙梁μ＝1.376 ，δ＝0.156 ；对有洞口墙梁μ＝0.972，δ＝0.18 。托梁轴力系数ηN计算值与有限元值之比，μ＝1.146，δ＝0.023 ；对有洞口墙梁，μ＝1.153 ，δ＝0.262 ；与原规范值之比，对无洞口墙梁μ＝1.149 ，δ＝0.093 ；对有洞口墙梁μ＝1.564 ，δ＝0.237 。对于直接作用在托梁顶面的荷载Q1、F1将由托梁单独承受而不考虑墙梁组合作用，这是偏于安全的。 

连续墙梁是本规范新增加的内容，是在 21 个连续墙梁试验基础上，根据 2 跨、 3 跨、 4 跨和 5 跨等跨无洞口和有洞口连续墙梁有限元分析提出的。对于跨中截面，直接给出托梁弯矩和轴拉力计算公式，按混凝土偏心受拉构件设计，与简支墙梁托梁的计算模式一致。对于支座截面，有限元分析表明其为大偏心受压构件，忽略轴压力按受弯构件计算是偏于安全的。弯矩系数αM是考虑各种因素在通常工程应用的范围变化并取最大值，其安全储备是较大的。在托梁顶面荷载Q1、F1作用下，以及在墙梁顶面荷载Q2作用下均采用一般结构力学方法分析连续托梁内力，计算较简便。 

原规范规定单跨框支墙梁近似按简支墙梁计算，计算框架柱时考虑墙梁顶面荷载引起的附加弯矩Mc＝q2 ι20/60这一规定过于简单。本规范在 9 个单跨框支墙梁试验基础上，根据单跨无洞口和有洞口框支墙梁有限元分析，对托梁跨中截面直接给出弯矩和轴拉力公式，并按混凝土偏心受拉构件计算，也与简支墙梁托梁计算模式一致。框支墙梁在托梁顶面荷载Q1、F1和墙梁顶面荷载Q2作用下分别采用一般结构力学方法分析框架内力，计算较简便。原规范未包括多跨框支墙梁设计条文。本规范在 19 个双跨框支墙梁试验基础上，根据 2 跨、 3 跨和 4 跨无洞口和有洞口框支墙梁有限元分析，对托梁跨中截面也直接给出弯矩和轴拉力按混凝土偏心受拉构件计算，与单跨框支墙梁协调一致。托梁支座截面也按受弯构件计算。 

为简化计算，连续墙梁和框支墙梁采用统一的αM和ηN表达式。边跨跨中αM计算值与有限元值之比，对连续墙梁，无洞口时，μ＝1.251,δ＝0.095 ，有洞口时，μ＝1.302,δ＝0.198 ；对框支墙梁，无洞口时，μ＝2.1,δ＝0.182 ，有洞口时，μ＝1.615,δ＝0.252 。 ηN计算值与有限元值之比，对连续墙梁，无洞口时，μ＝1.129 ，δ＝0.039 ，有洞口时，μ＝1.269 ，δ＝0.181 ；对框支墙梁，无洞口时，μ＝1.047 ，δ＝0.181 ，有洞口时，μ＝0.997，δ＝0.135 。中支座 αM计算值与有限元值之比，对连续墙梁，无洞口时，μ＝1.715 ，δ＝0.245 ，有洞口时，μ＝1.826 ，δ＝0.332 ；对框支墙梁，无洞口时，μ＝2.017 ，δ＝0.251 ，有洞口时，μ＝1.844，δ＝0.295 。 

7.3.7 有限元分析表明，多跨框支墙梁存在边柱之间的大拱效应，使边柱轴压力增大，中柱轴压力减少，故在墙梁顶面荷载Q2作用下当边柱轴压力增大不利时应乘以 1.2 的修正系数。框架柱的弯矩计算不考虑墙梁组合作用。

7.3.8 试验表明，墙梁发生剪切破坏时，一般情况下墙体先于托梁进入极限状态而剪坏。当托梁混凝土强度较低，箍筋较少时，或墙体采用构造框架约束砌体的情况下托梁可能稍后剪坏。故托梁与墙体应分别计算受剪承载力。原规范对托梁受剪承载力计算规定过于烦琐，而Q2作用下剪力V2折减过多，使可靠度偏低。本规范规定托梁受剪承载力统一按受弯构件计算。剪力系数βv按不同情况取值且有较大提高。因而提高了可靠度，且简化了计算。简支墙梁如计算值与有限元值之比，对无洞口墙梁μ＝1.102 ，δ＝0.078 ；对有洞口墙梁μ＝1.397 ，δ＝0.123 ；与原规范计算值之比，对无洞口墙梁μ＝1.5 ，δ＝0 ，对有洞口墙梁μ＝1.558 ，δ＝0.226 。βv计算值与有限元值之比，对连续墙梁边支座，无洞口时μ＝1.254、δ＝0.135 ，有洞口时μ＝1.404、δ＝0.159 ；中支座，无洞口时μ＝1.094、δ＝0.062 ，有洞口时μ＝1.098、δ＝0.162 。对框支墙梁边支座，无洞口时μ＝1.693，δ＝0.131 ，有洞口时μ＝2.011，δ＝0.3 1；中支座，无洞口时μ＝1.588、δ＝0.093 ，有洞口时μ＝1.659 、δ＝0.187

7.3.9 试验表明：墙梁的墙体剪切破坏发生于hW／ιo＜0.75～0.80 ，托梁较强，砌体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当hW／ιo＜0.35～0.40 时发生承载力较低的斜拉破坏，否则，将发生斜压破坏。原规范根据砌体在复合应力状态下的剪切强度，经理论分析得出墙体受剪承载力公式并进行试验验证。并按正交设计方法找出影响显著的因素hb／ιo和a／ιo；根据试验资料回归分析，给出V2≤ε2(0.2 ＋ hb／ιo)hhWfo计算值与 47 个简支无洞口墙梁试验结果比较，μ＝1.062 ，δ＝0.141 ；与33个简支有洞口墙梁试验结果比较，μ＝0.966 ，δ＝0.155 。工程实践表明，由于此式给出的承载力较低，往往成为墙梁设计中的控制指标。试验表明，墙梁顶面圈梁 (称为顶梁) 如同放在砌体上的弹性地基梁，能将楼层荷载部分传至支座，并和托梁一起约束墙体横向变形，延缓和阻滞斜裂缝开展，提高墙体受剪承载力。本规范根据 7 个设置顶梁的连续墙梁剪切破坏试验结果，给出考虑顶梁作用的墙体受剪承载力公式 (7.3.9) ，计算值与试验值之比，μ＝0.844 ，δ＝0.084 。工程实践表明，墙梁顶面以上集中荷载占各层荷载比值不大，且经各层传递至墙梁顶面已趋均匀，故本规范取消系数ε3,将墙梁顶面以上各层集中荷载均除以跨度近似化为均布荷载计算。由于翼墙或构造柱的存在，使多层墙梁楼盖荷载向翼墙或构造柱卸荷而减少墙体剪力，改善墙体受剪性能，故采用翼墙影响系数ε1。为了简化计算，单层墙梁洞口影响系数ε2不再采用公式表达，和多层墙梁一样给出定值。 

7.3.10 试验表明，当hW／ι0＞0.75～0.80 ，且无翼墙，砌体强度较低时，易发生托梁支座上方因竖向正应力集中而引起的砌体局部受压破坏。为保证砌体局部受压承载力，应满足σymaxh≤rhf(σymax为最大竖向压应力，r为局压强度提高系数) 。令C＝σymaxh／Q2称为应力集中系数，则上式变为Q2≤rfh/C 。令ζ＝r／C ，称为局压系数，即得到本规范 (7.3.10-1) 式。根据16 个发生局压破坏的无翼墙墙梁试验结果，ζ＝0.31～0.414 ；若取r＝1.5，C＝4 ，则ζ＝ 0.37 。翼墙的存在，使应力集中减少，局部受压有较大改善；当 bf／h＝2～5 时， C＝1.33～2.38 ，ζ＝0.475～0.747 。则根据试验结果确定本规范 (7.3.10-2)式。近年来采用构造框架约束砌体的墙梁试验和有限元分析表明，构造柱对减少应力集中，改善局部受压的作用更明显，应力集中系数可降至 1.6 左右。计算分析表明，当bf／h ≥ 5 或设构造柱时，可不验算砌体局部受压承载力。 

7.3.11 墙梁是在托梁上砌筑砌体墙形成的。除应限制计算高度范围内墙体每天的可砌高度，严格进行施工质量控制外，尚应进行托梁在施工荷载作用下的承载力验算，以确保施工安全。

7.3.12 为保证托梁与上部墙体共同工作，保证墙梁组合作用的正常发挥，本条对墙梁基本构造要求作了相应的规定。

 

 

 
7.4 挑 梁
本节第 7.4.2 条中对原规范计算倾覆点，针对ιι≥2.2hb时的两个公式，经分析采用近似公式 (x0＝0.3hb) ，与弹性地基梁公式 ([image: image15]) 相比，当hb＝250mm～500mm 时，μ＝1.051，δ＝0.064 ；并对挑梁下设有构造柱时的计算倾覆点位置作了规定 (取0.5x0) ，其余条文说明均同原规范。

 
8 配筋砖砌体构件
本章规定了二类配筋砌体构件的设计方法。第一类为网状配筋砖砌体构件，即原规范相应的条文内容。第二类为组合砖砌体构件，又分为砖砌体和钢筋混凝土面层或钢筋砂浆面层组成的组合砖砌体构件，也即原规范相应的条文内容；砖砌体和钢筋混凝土构造柱组成的组合砖墙。砖砌体和钢筋混凝土柱组合砖墙是新增加的内容。 

8.2.7 在荷载作用下，由于构造柱和砖墙的刚度不同，以及内力重分布的结果，构造柱分担墙体上的荷载。此外，构造柱与圈梁形成“弱框架”，砌体受到约束，也提高了墙体的承载力。设置构造柱砖墙与组合砖砌体构件有类似之处，湖南大学的试验研究表明，可采用组合砖砌体轴心受压构件承载力的计算公式，但引入强度系数以反映前者与后者的差别。 

8.2.8 有限元分析和试验结果表明，设有构造柱的砖墙中，边柱处于偏心受压状态，设计时宜适当增大边柱截面及增大配筋。如可采用 240mm×370mm ，配 4ф14 钢筋。

在影响设置构造柱砖墙承载力的诸多因素中，柱间距的影响最为显著。理论分析和试验结果表明，对于中间柱，它对柱每侧砌体的影响长度约为 1.2m ；对于边柱，其影响长度约为1m 。构造柱间距为 2m 左右时，柱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构造柱间距大于 4m 时，它对墙体受压承载力的影响很小。 

为了保证构造柱与圈梁形成一种“弱框架”，对砖墙产生较大的约束，因而本条对钢筋混凝土圈梁的设置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

 
9 配筋砌块砌体构件
9.1.1 本条规定了配筋砌块剪力墙结构内力及位移分析的基本原则。

9.2.2 由于配筋灌孔砌体的稳定性不同于一般砌体的稳定性，根据欧拉公式和灌心砌体受压应力一应变关系，考虑简化并与一般砌体的稳定系数相一致，给出公式 9.2.2-2 。该公式也与试验结果拟合较好。 

9.2.3 按我国目前混凝土砌块标准，砌块的厚度为 190mm ，标准块最大孔洞率为 46％，孔洞尺寸 120mm×120mm 的情况下，孔洞中只能设置一根钢筋。因此配筋砌块砌体墙在平面外的受压承载力，按无筋砌体构件受压承载力的计算模式是一种简化处理。 

9.2.1、9.2.4 国外的研究和工程实践表明，配筋砌块砌体的力学性能与钢筋混凝土的性能非常相近，特别在正截面承载力的设计中，配筋砌体采用了与钢筋混凝土完全相同的基本假定和计算模式。如国际标准《配筋砌体设计规范》，《欧共体配筋砌体结构统一规则》 EC6 和美国建筑统一法规 (UBC) 一《砌体规范》均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我国哈尔滨建筑大学、湖南大学、同济大学等的试验也验证了这种理论的适用性。但是在确定灌孔砌体的极限压应变时，采用了我国自己的试验数据。 

9.2.5 表 9.2.5 中翼缘计算宽度取值引自国际标准《配筋砌体设计规范》，它和钢筋混凝土 T 形及倒 L 形受弯构件位于受压区的翼缘计算宽度的规定和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有效翼缘宽度的规定非常接近。但保证翼缘和腹板共同工作的构造是不同的。对钢筋混凝土结构，翼墙和腹板是由整浇的钢筋混凝土进行连接的；对配筋砌块砌体，翼墙和腹板是通过在交接处块体的相互咬砌、连接钢筋 (或连接铁件) ，或配筋带进行连接的，通过这些连接构造，以保证承受腹板和翼墙共同工作时产生的剪力。 

9.3.1 试验表明，配筋灌孔砌块砌体剪力墙的抗剪受力性能，与非灌实砌块砌体墙有较大的区别：由于灌孔混凝土的强度较高，砂浆的强度对墙体抗剪承载力的影响较少，这种墙体的抗剪性能更接近于钢筋混凝土剪力墙。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的抗剪承载力除材料强度外，主要与垂直正应力、墙体的高宽比或剪跨比，水平和垂直配筋率等因素有关： 

1 正应力σ0 ，也即轴压比对抗剪承载力的影响，在轴压比不大的情况下，墙体的抗剪能力、变形能力随σ0 的增加而增加。湖南大学的试验表明，当σ0 从 1.1MPa 提高到 3.95MPa 时，极限抗剪承载力提高了 65％，但当σ0 ＞0.75fm 时，墙体的破坏形态转为斜压破坏，σ0的增加反而使墙体的承载力有所降低。因此应对墙体的轴压比加以限制。国际标准《配筋砌体设计规范》规定，σ0＝N/bh0 ≯ 0.4f，或 N≯ 0.4bhf 。本条根据我国试验，控制正应力对抗剪承载力的贡献不大于 0.12N ，这是偏于安全的，而美国规范为 0.25N 。 

2 剪力墙的高宽比或剪跨比 (λ) 对其抗剪承载力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不同的应力状态和破坏形态，小剪跨比试件，如λ≤ 1 ，则趋于剪切破坏，而λ＞1 ，则趋于弯曲破坏，剪切破坏的墙体的抗侧承载力远大于弯曲破坏墙体的抗侧承载力。 

关于两种破坏形式的界限剪跨比 (λ) ，尚与正应力σ0有关。目前收集到的国内外试验资料中，大剪跨比试验数据较少。根据哈尔滨建筑大学所作的 7 个墙片数据认为λ＝1.6 可作为两种破坏形式的界限值。根据我国沈阳建工学院、湖南大学、哈尔滨建筑大学、同济大学等试验数据，统计分析提出的反映剪跨比影响的关系式，其中的砌体抗剪强度，是在综合考虑混凝土砌块、砂浆和混凝土注芯率基础上，用砌体的抗压强度的函数 ([image: image16]) 表征的。这和无筋砌体的抗剪模式相似。国际标准和美国规范也均采用这种模式。 

3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中的钢筋提高了墙体的变形能力和抗剪能力。其中水平钢筋 (网) 在通过斜截面上直接受拉抗剪，但它在墙体开裂前几乎不受力，墙体开裂直至达到极限荷载时所有水平钢筋均参与受力并达到屈服。而竖向钢筋主要通过销栓作用抗剪，极限荷载时该钢筋达不到屈服，墙体破坏时部分竖向钢筋可屈服。据试验和国外有关文献，竖向钢筋的抗剪贡献为 0.24fyvAsv，本公式未直接反映竖向钢筋的贡献，而是通过综合考虑正应力的影响，以无筋砌体部分承载力的调整给出的。根据 41 片墙体的试验结果： 
[image: image17]
试验值与按上式计算值的平均比值为 1.188 ，其变异系数为 0.220 。现取偏下限值，即将上式乘 0.9 ，并根据设定的配筋砌体剪力墙的可靠度要求，得到上列的计算公式。 

上列公式较好地反映了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抗剪承载力主要因素。从砌体规范本身来讲是较理想的系统表达式。但考虑到我国规范体系的理论模式的一致性要求，经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 协调，最终将上列公式改写成具有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模式，但又反映砌体特点的计算表达式。这些特点包括： 

1 砌块灌孔砌体只能采用抗剪强度fvg，而不能像混凝土那样采用抗拉强度ft。 

2 试验表明水平钢筋的贡献是有限的，特别是在较大剪跨比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根据试验并参照国际标准，对该项的承载力进行了降低。 

3 轴向力或正应力对抗剪承载力的影响项，砌体规范根据试验和计算分析，对偏压和偏拉采用了不同的系数：偏压为＋0.12 ，偏拉为-0.22 。我们认为钢筋混凝土规范对两者不加区别是欠妥的。 

现将上式中由抗压强度模式表达的方式改为抗剪强度模式的转换过程进行说明，以帮助了解该公式的形成过程： 
[image: image18]
9.3.2 主要参照国际标准《配筋砌体设计规范》、《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和配筋混凝土砌块砌体剪力墙的试验数据制定的。 

配筋砌块砌体连梁，当跨高比较小时，如小于 2.5 ，即所谓“深梁”的范围，而此时的受力更像小剪跨比的剪力墙，只不过σ0的影响很小；当跨高比大于 2.5 时，即所谓的“浅梁”范围，而此时受力则更像大剪跨比的剪力墙。因此剪力墙的连梁除满足正截面承载力要求外，还必须满足受剪承载力要求，以避免连梁产生受剪破坏后导致剪力墙的延性降低。 

对连梁截面的控制要求，是基于这种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应该具有一个上限值，根据我国的试验，并参照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原则，取为 0.25fgbh0。在这种情况下能保证连梁的承载能力发挥和变形处在可控的工作状态之内。 

另外，考虑到连梁受力较大、配筋较多时，配筋砌块砌体连梁的布筋和施工要求较高，此时只要按材料的等强原则，也可将连梁部分设计成混凝土的，国内的一些试点工程也是这样作的，虽然在施工程序上增加一定的模板工作量，但工程质量是可保证的。故本条增加了这种选择。 

 

 

 
9.4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构造规定 
Ⅰ 钢 筋
9.4.1～9.4.6 从配筋砌块砌体对钢筋的要求看，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对钢筋的要求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又有其特点，如钢筋的规格要受到孔洞和灰缝的限制；钢筋的接头宜采用搭接或非接触搭接接头，以便于先砌墙后插筋、就位绑扎和浇灌混凝土的施工工艺；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考虑砌体块体壁厚的有利影响等。 

对于钢筋在砌体灌孔混凝土中锚固的可靠性，人们比较关注，为此我国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和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作了专门锚固试验，表明，位于灌孔混凝土中的钢筋，不论位置是否对中，均能在远小于规定的锚固长度内达到屈服。这是因为灌孔混凝土中的钢筋处在周边有砌块壁形成约束条件下的混凝土所致，这比钢筋在一般混凝土中的锚固条件要好。国际标准《配筋砌体设计规范》 IS09652—3 中有砌块约束的混凝土内的钢筋锚固粘结强度比无砌块约束 (不在块体孔内) 的数值(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1O～C25 情况下)，对光面钢筋高出 85％～20％；对变形钢筋高出 140％～ 64％。 

试验发现对于配置在水平灰缝中的受力钢筋，其握裹条件较灌孔混凝土中的钢筋要差一些，因此在保证足够的砂浆保护层的条件下，其搭接长度较其他条件下要长。灰缝中砂浆的最小保护层要求，是基于在正常条件下，钢筋不会锈蚀和保证需要的握裹力发挥而确定的。在灌孔混凝土中钢筋的保护层，基本同普通混凝土中的钢筋保护层要求，但它的条件要更好些，因为有一层砌块外壳的保护，国外规范规定抗渗砌块的钢筋保护层可以减少。 

根据安全等级为一级或设计使用年限大于 50 年的房屋，对耐久性的要求更高的原则，提出了第 9.4.6 条的注 (含第 9.4.7 条) 。 

9.4.7 根据配筋砌块剪力墙用于中高层结构需要较多层更高的材料等级作的规定。 

Ⅱ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连梁
9.4.8 这是根据承重混凝土砌块的最小厚度规格尺寸和承重墙支承长度确定的。最通常采用的配筋砌块砌体墙的厚度为 190mm 。 

9.4.9 这是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的最低构造钢筋要求。它加强了孔洞的削弱部位和墙体的周边，规定了水平及竖向钢筋的间距和构造配筋率。 

剪力墙的配筋比较均匀，其隐含的构造含钢率约为 0.05％～0.06％。据国外规范的背景材料，该构造配筋率有两个作用：一是限制砌体干缩裂缝，二是能保证剪力墙具有一定的延性，一般在非地震设防地区的剪力墙结构应满足这种要求。对局部灌孔砌体，为保证水平配筋带 (国外叫系梁) 混凝土的浇注密实，提出坚筋间距不大于 600mm ，这是来自我国的工程实践。 

9.4.10 本条参照美国建筑统一法规——《砌体规范》的内容。和钢筋混凝土剪力墙一样，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随着墙中洞口的增大，变成一种由抗侧力构件 (柱) 与水平构件 (梁) 组成的体系。随窗间墙与连接构件的变化，该体系近似于壁式框架结构体系。试验证明，砌体壁式框架是抵抗剪力与弯矩的理想结构。如比例合适、构造合理，此种结构具有良好的延性。这种体系必须按强柱弱梁的概念进行设计。 

对于按壁式框架设计和构造，混凝土砌块剪力墙 (肢) ，必须孔洞全部灌注混凝土，施工时需进行严格的监理。 

9.4.11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的边缘构件，即剪力墙的暗柱，要求在该区设置一定数量的竖向构造钢筋和横向箍筋或等效的约束件，以提高剪力墙的整体抗弯能力和延性。美国规范规定，只有在墙端的应力大于 0.4fm＇。，同时其破坏模式为弯曲形的条件下才应设置。该规范未给出弯曲破坏的标准。但规定了一个“塑性铰区”，即从剪力墙底部到等于墙长的高度范围，即我国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底部加强区的范围。 

根据我国哈尔滨建筑大学、湖南大学作的剪跨比大于1的试验表明，当λ＝2.67 时呈现明显的弯曲破坏特征，λ＝2.18 时，其破坏形态有一定程度的剪切破坏成分，λ＝1.6 时，出现明显的 X 裂缝，仍为压区破坏，剪切破坏成分呈现得十分明显，属弯剪型破坏，可将λ＝1.6 作为弯剪破坏的界限剪跨比。据此本条将λ＝2 作为弯曲破坏对应的剪跨比。其中的0.4f＇g,m换算为我国的设计值约为 0.8fg。 

关于边缘构件构造配筋，美国规范未规定具体数字，但其条文说明借用混凝土剪力墙边缘构件的概念，只是对边缘构件的设置原则仍有不同观点。本条是根据工程实践和参照我国有关规范的有关要求，及砌块剪力墙的特点给出的。 

另外，在保证等强设计的原则，并在砌块砌筑、混凝土浇注质量保证的情况下，给出了砌块砌体剪力墙端采用混凝土柱为边缘构件的方案。这种方案虽然在施工程序上增加模板工序，但能集中设置竖向钢筋，水平钢筋的锚固也易解决。 

9.4.12 本条和第 9.3.2 条相对应，规定了当采用混凝土连梁时的有关技术要求。 

9.4.13 本条是参照美国规范和混凝土砌块的特点以及我国的工程实践制定的。 

混凝土砌块砌体剪力墙连梁由 H 型砌块或凹槽砌块组砌(当采用钢筋混凝土与配筋砌块组合连梁时可受此限制)，并应全部浇注混凝土，是确保其整体性和受力性能的关键。

Ⅲ 配筋砌块砌体柱
9.4.14 本条主要根据国际标准《配筋砌体设计规范》 ISO 9652—3 制定的。 

采用配筋混凝土砌块砌体柱或壁柱，当轴向荷载较小时，可仅在孔洞配置竖向钢筋，而不需配置箍筋，具有施工方便、节省模板的优点，在国外应用很普遍，而当荷载较大时，则按照钢筋混凝土柱类似的方式没置构造箍筋。从其构造规定看，这种柱是预制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柱，适用于荷载不太大砌块墙 (柱) 的建筑，尤其是清水墙砌块建筑。

 

 

 

 
10 砌体结构构件抗震设计
10.1 一般规定

10.1.2、10.1.3 国外的研究、工程实践和震害表明，配筋混凝土砌块剪力墙结构是具有强度高、延性好、抗震性能好的结构体系，是“预制装配整体式的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其受力性能和现浇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很相似。如美国抗震规范把配筋混凝土砌块剪力墙结构和配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划分为同样的适用范围。 

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所进行的较大数量的试验研究、工程实践也完全验证了这种结构体系的上述性能。 

本规范在确定该体系的高度限值时，还对限定范围内的建筑、试点建筑进行计算分析，包括弹塑性分析、技术经济分析等。这样，在规定的限值范围内，可以做到使建筑具有足够的强度和规范需要的变形能力。而且这种高度更能体现配筋砌块砌体结构施工和经济优势，填补了砌体结构和混凝土剪力墙结构间的一个中高层的空缺。另外考虑到配筋砌体对配套材料和施工质量的要求较高和我国工程实践相对较少，高度限值较国外规范控制严得多，不足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高度限值的一半，而对高烈度规定了更严的适用范围。它比钢筋混凝土框架房屋的高度范围还低，这应该说在初期推广是合适的。但是这仅为适用范围，在有进行研究和加强构造措施的条件下，表 10.1.2 中限值可以提高，因为和国外相比其发展潜力还很大。 

结构的四个抗震等级的划分，是基于不同烈度及相同烈度下不同的结构类型、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抗震要求，是从对结构的抗震性能，包括考虑结构构件的延性和耗能能力，在抗震要求上分很严格、严格、较严格、一般四个级别。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和配筋混凝土剪力墙房屋一样，其抗震设计，对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抗震要求，如较高的房屋地震反应大、延性要求也较高，即相应的构造措施也较强。本条是参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和配筋砌体高层结构的特点划分抗震等级的。 

10.1.4 作为中高层、高层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结构应和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一样需对地震作用下的变形进行验算，参照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和配筋砌体材料结构的特点，规定了层间弹性位移角的限值。 

10.1.5 本条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对砌体结构构件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作了规定。 

10.1.6 由于本次修订规范普遍对砌体材料的强度等级作了上调，以利砌体建筑向轻质高强发展。砌体结构构件抗震设计对材料的最低强度等级要求，也应随之提高。 

10.1.7 这是参照钢筋混凝土结构并结合配筋砌体的特点，提出的受力钢筋的锚固和接头要求。配筋砌体与钢筋混凝土二者在这方面的要求很相似。根据我国的试验研究，在配筋砌体灌孔混凝土中的钢筋锚固和搭接，远远小于本条规定的长度就能达到屈服或流限，不比在混凝土中锚固差，一种解释是位于砌块灌孔混凝土中的钢筋的锚固受到的周围材料的约束更大些。 

10.1.8 蒸压灰砂砖、粉煤灰砖砌体，其抗剪强度是粘土砖砌体的 0.7 倍低，我国曾对其进行过很多试验，曾专门编制了《蒸压灰砂砖砌体结构设计与施工规定》 CECS20:90 。四川建科院曾对蒸压粉煤灰砖砌体结构作过系统试验，这二类砌体性能类似。但其抗震构造措施与粘土砖砌体基本相同。考虑到其抗剪强度较低，在确定其适用高度时控制得严于烧结砖砌体房屋。

 

 
10.2 无筋砌体构件
本节见《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 第 7.2 节的有关条文说明。

 
10.3 配筋砖砌体构件
10.3.1 见《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 第 7.2 节的有关条文说明。 

10.3.2 对于砖砌体和钢筋混凝土构造柱组合墙，截面抗震承载力的计算公式有多种，但计算结果有的差别较大，主要原因是这些方法所考虑的截面抗震承载力影响因素不同，且有的方法在概念上不尽合理，如砌体受压弹性模量低的组合墙的抗震承载力反而比砌体受压弹性模量高的要大。本条采用的公式考虑了砌体受混凝土柱的约束、作用于墙体上的垂直压应力、构造柱混凝土和纵向钢筋参与受力等影响因素，较为全面，公式形式合理，概念清楚。 14 片组合墙的抗侧承载力试验值与公式的计算值比较，其平均比值为 1.333 ，变异系数为 0.186 ，偏于安全。经协调最终采用了与《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 相同的公式。

 
10.4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
10.4.2 为保证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强剪弱弯的要求，在底部加强区 (H/6 及两层) 范围内，规定了按抗震等级划分的剪力增幅。为简化且偏于安全对一级抗震 Vw取为 1.6V ，二级抗震取 1.4V ，三级为 1.2V ，四级为 1.0V 。而美国 UBC 规范均为 1.5V 。 

10.4.3、10.4.4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反复加载的受剪承载力比单调加载有所降低，其降低幅度和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很接近。因此，将静力承载力乘以降低系数 0.8 ，作为抗震设计中偏心受压时剪力墙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根据湖南大学等单位不同轴压比 (或不同的正应力) 的墙片试验表明，限制正应力对砌体的抗侧能力的贡献在适合的范围是合适的。如国际标准《配筋砌体设计规范》 ISO 9652—3 ，限制 N ≤ 0.4fbh ，美国规范为 0.25N ，我国混凝土规范为 0.2 fcbh。本规范从偏于安全亦取 0.2fgbh。 

10.4.5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在偏心受压和偏心受拉时斜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中 N 项取用了相同系数，我们认为欠妥。此时 N 虽为作用效应，但属抗力项，当 N 为拉力时应偏于安全取小。根据可靠度要求，配筋砌块剪力墙偏心受拉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取用了与偏心受压不同的形式。 

10.4.7 配筋砌体剪力墙的连梁的设计原则是作为剪力墙结构的第一道防线，即连梁破坏应先于剪力墙，而对连梁本身则要求其斜截面的抗剪能力高于正截面的抗弯能力，以体现“强剪弱弯”的要求。对配筋砌块连梁，试算和试设计表明，对高烈度区和对较高的抗震等级(一、二级)情况下，连梁超筋的情况比较多，而对砌块连梁在孔中配置钢筋的数量又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是减小连梁的截面高度(应在满足弹塑性变形要求的情况下)，二是连梁设计成混凝土的。本条是参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和砌块剪力墙房屋的特点规定的剪力调整幅度。 

10.4.8 剪力墙的连梁的受力状况，类似于两端固定但同时存在支座有竖向和水平位移的梁的受力，也类似层间剪力墙的受力，其截面控制条件类同剪力墙。 

10.4.9 多肢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的承载力和延性与连梁的承载力和延性有很大关系。为了避免连梁产生受剪破坏后导致剪力墙延性降低，本条规定跨高比大于 2.5 的连梁，必须满足受剪承载力要求。对跨高比小于 2.5 的连梁，已属混凝土深梁。在第10.4.7 条已作了说明，在较高烈度和一级抗震等级出现超筋的情况下，宜采取措施，使连梁的截面高度减小，来满足连梁的破坏先于与其连接的剪力墙，否则应对其承载力进行折减。考虑到当连梁跨高比大于 2.5 时，相对截面高度较小，局部采用混凝土连梁对砌块建筑的施工工作量增加不多，只要按等强设计原则，其受力仍能得到保证，也易于设计人员的接受。故给出了本条的注。 

10.4.10 根据目前国家产品标准，混凝土砌块的厚度为 190mm。 

10.4.11 本条是在参照国内外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试验研究和经验的基础上规定的。美国 UBC 砌体部分和美国抗震规范规定， 对不同的地震设防烈度，有不同的最小含钢率要求。如在 7 度以内，要求在墙的端部、顶部和底部，以及洞口的四周配置竖向和水平构造钢筋，钢筋的间距不应大于 3m 。该构造钢筋的面积为 130mm2，约一根ф12～ф14 钢筋，经折算其隐含的构造含钢率约为 0.06％；而对≥ 8 度时，剪力墙应在竖向和水平方向均匀设置钢筋，每个方向钢筋的间距不应大于该方向长度的 1/3 和 1.20m ，最小钢筋面积不应小于 0.07％，两个方向最小含钢率之 和也不应小于 0.2％。根据美国规范条文解释，这种最小含钢率是剪力墙最小的延性和抗裂要求。 

为什么配筋混凝土砌块砌体剪力墙的最小构造含钢率比混凝土剪力墙的小呢，根据背景解释：钢筋混凝土要求相当大的最小含钢率，因为它在塑性状态浇注，在水化过程中产生显著的收缩。而在砌体施工时，作为主要部分的块体，尺寸稳定，仅在砌体中加入了塑性的砂浆和灌孔混凝土。因此在砌体墙中可收缩的材料要比混凝土中少得多。这个最小含钢率要求，已被规定为混凝土的一半。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建筑师办公室要求则高于这个数字，它规定，总的最小含钢率不小于 0.3％，任一方向不小于 0.1％ (加利福尼亚是美国高烈度区和地震活跃区) 。根据我国进行的较大数量的不同含钢率 (竖向和水平) 的伪静力墙片试验表明，配筋能明显提高墙体在水平反复荷载作用下的变形能力。也就是说在本条规定的这种最小含钢率情况下，墙体具有一定的延性，裂缝出现后不会立即发生剪坏倒塌。本规范仅在抗震等级为四级时将μmin定为 0.07％，其余均≥O.1％，比美国规范要高一些，也约为我国混凝土规范最小含钢率的一半以上。 

10.4.12、10.4.13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的布置，其基本原则同混凝土剪力墙。本条中约束区，即混凝土剪力墙的暗柱，竖向配筋是根据砌块孔洞，并参照混凝土剪力墙的暗柱配筋给出的。美国UBC和我国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虽规定了约束区的横向钢筋的构造要求，但对约束区内的竖向钢筋的构造配筋量未作规定。我国哈尔滨建筑大学、湖南大学等单位，对较大剪跨比配筋砌块墙片试验表明，端部集中配筋对提高构件的抗弯能力和延性作用很明显。通过试点工程，这种约束区的构造配筋率有相当的覆盖面。这种含钢率也考虑能在约 120mm×120mm 孔洞中放得 F ：对含钢率为 0.4％、 0.6％、 0.8％，相应的钢筋直径为：3ф14、3ф18、3ф20 ，而约束箍筋的间距只能在砌块灰缝或带凹槽的系梁块中设置，其间距只能最小为 200mm。对更大的钢筋直径并考虑到钢筋在孔洞中的接头和墙体中水平钢筋，很容易造成浇灌混凝土的困难。当采用 290mm 厚的混凝土空心砌块时，这个问题就可解决了，但这种砌块的重量过大，施工砌筑有一定难度，故我国目前的砌块系列也在 190mm 范围以内。另外，考虑到更大的适应性，增加了混凝土柱作边缘构件的方案。 

10.4.14 本条是根据国内外试验研究成果和经验提出的。砌块砌体剪力墙的水平钢筋，当采用围绕墙端竖向钢筋 180°加 12d 延长段锚固时，对施工造成较大的难度，而一般作法是将该水平钢筋在末端弯钩锚于灌孔混凝土中，弯入长度为 200mm ，在试验中发现这样的弯折锚固长度已能保证该水平钢筋能达到屈服。因此，考虑不同的抗震等级和施工因素，给出该锚固长度规定。对焊接网片，一般钢筋直径较细均在ф5 以下，加上较密的横向钢筋锚固较好，在末端弯折并锚人混凝土后更增加网片的锚固作用。 

10.4.15 本条是根据国内外试验研究成果和经验，并参照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连梁的构造要求和砌块的特点给出的。配筋混凝土砌块砌体剪力墙的连梁，从施工程序考虑，一般采用凹槽或 H 型砌块砌筑，砌筑时按要求设置水平构造钢筋，而横向钢筋或箍筋则需砌到楼层高度和达到一定强度后方能在孔中设置。这是和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连梁不同之点。 

10.4.16 配筋砌块砌体柱的构造要求基本同钢筋混凝土柱。它是预制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柱。先以砌块作模板，砌筑时按要求在灰缝中或孔槽边缘设置水平箍筋，砌至层高待达一定强度后，设置竖向钢筋和浇灌混凝土，由于受块型影响，横向钢筋间距、直径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这种柱一般用于受力较小的构件。 

10.4.17 这是为进一步确保内外叶墙在地震区的整体性和共同工作而作的规定。 

10.4.18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房屋与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房屋一样均要求楼、屋盖有足够的刚度和整体性。 

10.4.19 在墙体和楼盖的过渡层或结合层处，设置钢筋混凝土圈梁可进一步增加这种结构的整体性，同时该圈梁也可作为建筑竖向尺寸调整的手段。 

10.4.20 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竖向受力钢筋的焊接接头到现在仍是个难题。主要是由施工程序造成的，要先砌墙或柱，后插钢筋，并在底部清扫孔中焊接，由于狭小的空间，只能局部点焊，满足不了受力要求，因此目前大部采用搭接。可否采用工具式接头，由于也要在孔洞中进行，尚未实践过。此条宜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是一种很高的要求，鼓励设计与施工者去实践。

 

 

 
10.5 墙 梁
10.5.1 支承简支墙梁和连续墙梁的砌体墙、柱抗震性能较差，不宜用于按抗震设计的墙梁结构，但支承在砌体墙、柱上的简支墙梁或连续墙梁可用于按抗震设计的多层房屋的局部部位。采用框支墙梁的多层房屋 (简称框支墙梁房屋) ，在重力荷载作用下沿纵向可近似按连续墙梁计算。 

国家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抗震所、同济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建筑大学等进行了 30 余个框支墙梁墙片拟静力试验和 8 个框支墙梁房屋模型的震动台和拟动力试验。 22 个框支墙梁拟静力试验表明，在水平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下，墙梁墙体的斜裂缝走向和竖向荷载下斜裂缝走向基本一致，即水平作用并不影响竖向荷载按组合拱体系的传力，或影响很小。在恒定竖向荷载下并施加水平低周反复荷载，托梁端部将形成塑性铰，墙体沿交叉阶梯斜裂缝剪坏(包括部分构造柱剪坏) ；框支墙梁只要不倒塌，仍能继续承担较大的竖向荷载 (试验中继续加荷到恒定竖向荷载的 1.4～2.3倍) ，说明即使框支墙梁发生水平剪切破坏后仍具有一定的墙梁组合作用。设置抗震墙的框支墙梁房屋模型振动台试验表明，地震破坏为底层抗震墙的剪切或弯曲破坏，框架柱大偏压破坏和上层构造框架约束墙体的剪切破坏、水平地震作用使托梁增加的附加应力很小，未发现显著的新裂缝，框支墙梁房屋能满足抗震设防三水准的要求。因此，框支墙梁的抗震性能是可靠的，可用于抗震设计；底层框架——抗震墙上层为砌体墙的多层房屋抗震设计中，竖向荷载作用下考虑墙梁组合作用也是完全可行的。 

框支墙梁房屋的抗震结构体系和布置，抗震计算原则和主要抗震措施均与抗震规范关于底层框架——抗震墙多层砌体房屋抗震设计的有关规定一致。本节对框支墙梁的抗震设计作一些补充规定。本条关于框支墙梁房屋的层数和高度限值与抗震规范一致。 

10.5.2 震害表明，框支墙梁房屋 (即抗震规范所指的底层框架砖房) 由于上刚下柔和头重脚轻，对抗震不利而产生地震破坏。沿纵向和横向均匀、对称布置一定数量的抗震墙就从抗震体系上大大改善了框支墙梁的抗震性能。本条关于抗震墙的设置规定，以及第二层与底层侧向刚度比的限值与抗震规范一致。底层设置一定数量抗震墙的框支墙梁房屋模型振动台试验表明，其抗震性能不仅不比同样层数的多层房屋低，甚至还要好些。

10.5.3 本条进一步明确对上层墙体布置的要求。同时对托梁上一层墙体中构造柱设置提出更高要求，以提高框支墙梁抗震性能并改善墙体受剪和局部受压性能，更有利于竖向荷载传递。对托梁上一层墙体的上、下层楼盖处圈梁设置提出更高要求，以提高框支墙梁抗震性能和墙体抗剪能力。 

10.5.4 底层设置抗震墙，使框支墙梁房屋质量和刚度沿高度分布比较均匀，且以剪切变形为主，可采用底部剪力法进行抗震计算。这已为框支墙梁模型振动台试验证实。底层地震作用效应的调整，并全部由该方向抗震墙承担与抗震规范的规定一致。

10.5.5 本条规定的框架柱地震剪力和附加轴力确定的方法与抗震规范的有关规定一致。 

10.5.6 计算重力荷载代表值引起的框支墙梁内力应考虑墙梁组合作用，按本规范第 7.3 节的规定计算。并与地震剪力引起的框支墙梁内力组合进行抗震承载力计算。重力荷载代表值则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 中第 5.1.3 条的有关规定计算，即取全部重力荷载不另行折减。本条考虑水平地震作用使墙体裂缝对墙梁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组合作用的影响，当抗震等级为一、二级时，适当增大托梁弯矩系数αM和剪力系数βv。这是一个使框支墙梁抗震设计与非抗震设计协调一致的，可靠合理，且便于操作的方法。 

10.5.7 墙梁刚度即使考虑裂缝，也比框架柱刚度大得多，在水平地震剪力作用下框架柱反弯点应位于距柱底 (1/2—2/3) 且接近 1/2 倍柱高。根据有限元分析及试验结果，取反弯点距柱底0.55H 。是合理的。如底层柱按框架分析取反弯点，则反弯点可能取高了，使框架柱上端截面弯矩算小了，因而偏于不安全。

10.5.8 试验表明，由于墙梁组合作用，重力荷载产生的墙梁墙体中正应力σ0 比计算值小，导致墙体水平截面抗震抗剪承载力的降低，比落地墙低 10％左右。故采用公式 (10.3.2) 或(10.2.2) 计算时，公式右边应乘以降低系数 0.9 。 

10.5.9～10.5.11 对框支墙梁抗震构造提出要求。在满足抗震规范和混凝土结构规范构造规定条件下，根据框支墙粱抗震试验和工程实践经验作一些补充规定。

 

 

